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貯木場管理及貯木保管標準作業程序 

第一章  總則                                                                                                                                                                                                                                                                                                                                                                                                                                                                                                                                                     

(宗旨) 

一、為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以下簡稱本局)所屬各林區管理處

(以下簡稱林管處)執行貯木場管理及貯木保管作業，增進業務處

理效能，特訂定本標準作業程序。 

(用詞定義) 

二、本標準作業程序用詞，定義如下： 

(一)貯木場：指經林管處核定之木材集中貯存保管場所。分為陸

上貯木場及水中貯木場(又稱「貯木池」)。陸上貯木場，係

將木材堆置於空地上之貯材場所；水中貯木場，係將木材存

放水池中貯存者。 

(二)貯木：指木材流通過程中，暫時存放於貯木場之木材。 

(三)貯木場管理：指辦理貯木場設置、經管、維護、巡查及檢核

等事項，流程圖如附件一。 

(四)貯木保管：指辦理貯木檢收、堆放、列帳及盤點等事項，流

程圖如附件二。 

(五)貯木場管理單位：指辦理貯木場管理及貯木保管工作事項單

位。 

(六)貯木場管理作業計畫：指為辦理貯木場設置與管理等作業所

訂之計畫。 

(七)貯木場管理人員：指辦理貯木場管理工作事項之人員。 

(八)貯木保管人員：指辦理貯木保管工作事項之人員。 

(九)起運監裝人員：指將木材以運輸工具搬運至貯木場前，負責

木材裝車、運材之指揮監督人員。 

(十)押運人員：指將木材以運輸工具搬運至貯木場過程中，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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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員。 

(貯木場管理及貯木保管權責) 

三、貯木場管理及貯木保管相關事宜，由貯木場管理單位負責，貯木

場管理單位應指派專人擔任貯木場管理人員及貯木保管人員，並

得指派任務小組協同貯木場管理人員執行管理工作。 

第二章  貯木場設置與管理 

(貯木場管理作業計畫) 

四、貯木場管理單位為貯木場設置與管理，應擬具貯木場管理作業計

畫，送請林管處核定後據以執行，並每年檢討之。計畫內容，應

包含計畫宗旨、貯木場地理位置、貯木場硬體(含建物及保全設

備)配置、管理人員配置、管理機制及貯木保管清冊等項目(範本

如附件三)，並應列為貯木場管理人員異動時之業務交接必要文

件。 

(貯木場設置原則) 

五、貯木場應設置於平坦穩固之地面，其上空及通路不得有高壓電力

線  或其他障礙物，就堆放木材區及進出之作業動線，應作適當

規劃，以利貯木時得按不同來源、種類作適當區隔，並方便各項

作業，使木材之出入有序。 

(貯木場防護設備) 

六、貯木場應設置相關防護設備，並應符合「林場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其設置方式如下： 

(一)為防止火災，貯木場應嚴禁煙火，並不得堆存易燃材料及危

險化學物品等。 

(二)貯木場應配置相關防(滅)火設備，及自動灑水與火警主動通

報裝置，如貯木場設施及空間無法裝設，入口處及醒目地點

應放置乾粉滅火器。 

(貯木場保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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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貯木場保全設施應依下列規定：  

(一)貯木場內、外及周圍主要出入動線，應裝設攝錄影或防盜器

材等監視防盜設備，並定期維護，維持效能；攝錄影等監視

設備之影像紀錄，應保存 3 個月以上。 

(二)貯木場如訂有保全契約時，應明訂木材損失之賠償金額計算

方式。 

(三) 為避免發生災害時遭受重大損失，得按貯木場之性質及預算，

向保險機構投保。 

(貯木場門禁) 

八、貯木場門禁應依下列規定： 

(一)貯木場應設置門禁，管制出入人員及車輛。 

(二)所有人員及車輛進、出貯木場均應填寫登記簿(如表一)，並建

置管理資料，登記內容應包含進出人員姓名、日期、時間、

車輛及辦理事由。 

(貯木場管理緊急聯絡名單) 

九、貯木場管理單位應建立緊急聯絡名單，人員至少包括貯木場管理

人員、貯木保管人員、貯木場管理單位主管、林管處相關課、室

主管、當地警察單位、消防單位、漂流木集運開口契約廠商，或

其他無不良紀錄之相關廠商等。 

(貯木場巡查與異常狀況處理) 

十、貯木場管理單位，應派員或委託保全人員定期巡查貯木場，其辦

理事項如下： 

(一)查看貯木場設施及設備是否遭破壞或毀損，攝錄影運作是否

正常，並填報紀錄表(如表二)，由貯木場管理人員建檔備查。 

(二)如以監視器影像監看取代現場巡查者，仍應定期填報紀錄表，

交由貯木場管理人員建檔備查。 

(三)巡查或以監視器影像監看，發現貯木場設施及設備有遭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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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損或異常情形，應立即通知貯木場管理人員，如非屬緊急

狀況，由貯木場管理人員逐級通報，並將異常情形及擬具處

理意見簽報林管處；如屬緊急狀況，有財物滅失之虞時，貯

木場管理人員應立即予以因應處置，事後補辦程序，如涉及

刑事案件應保持現場完整，通報警方處置。 

(四)如火警發生時，應立即以電話報告消防隊，一面發出警報，

並在人身安全無虞情形下，利用滅火設備先行搶救。 

(貯木場定期檢視) 

十一、貯木場管理人員應定期檢視貯木場之設施、設備是否完善，並

製作檢查紀錄存檔備查。如有需要改善之處，應循行政程序簽

報處理。 

第三章  貯木保管 

(木材進場前之作業) 

十二、木材進場前，應由起運單位填具「林產物搬運單」(如表三)；

如為漂流木者，應填具「漂流木搬運單」 (如表四)；如為林

政案件贓木，應填具「林政案件贓木各案列管表」(如表五)，

搬運單一式三份，由起運監裝單位留存一份，及運送單位留存

一份，另一份由起運監裝單位指派押運人員運送至貯木場。 

(木材進場檢收作業) 

十三、運達貯木場之木材，應即依類編具貯木號碼，及其樹種、材種、

材積之檢收，辦理方式如下： 

(一)木材到達貯木場後，由貯木保管人員會同貯木場管理人員辦

理檢收，貯木保管人員應將實際檢尺結果，填入搬運單點收

欄，經確認檢尺資料無誤，貯木保管人員與貯木場管理人員

於搬運單點收欄簽章後，送交貯木場管理單位，並影送起運

單位核對登記。 

(二)如檢尺資料有異議時，貯木場管理單位應派員會同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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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材到達貯木場時，應當日檢收，當日不及檢收完畢，應於

次日檢收完畢，並仍列入到材日材積內。 

(四)「貯木保管人員」應與「起運監裝人員」、「押運人」區別，

不得為同一人。 

(貯木堆放作業) 

十四、貯木場內存放木材，應劃分區域，分類、分案管理，並應穩定

排列，採取防止木材翻落之必要措施，其注意事項如下： 

(一)每堆木材之間保持適當距離，以利空氣流通，並在每堆木材

製作能識別之記號；位於室內者，並應定期開啟通風設備。 

(二)材堆以堆成梯形為原則，必要時應使用墊木或ㄇ形釘等制動

措施。 

(三)根張材或首末兩端直徑差異顯著木材，可採用首末交互堆積，

彎曲材應配合凹凸部分堆成穩定之狀態。 

(四)堆材側面應注意將木材切面堆積整齊，材堆高度應配合人力

或機械作業最適當之高度。 

(五)水中貯木依貯木池區分使用，將木材投入水池，應儘量使木

材註記處浮出水面，以便查驗。 

(貯木列帳作業) 

十五、貯木場存放之木材，應逐一黏釘標籤及列帳冊保管，木材進場

時辦理入(加)帳作業，出場時辦理出(減)帳，辦理方式如下： 

(一)貯木場管理單位應逐木編碼(如表六)，並逐一黏釘標籤(如表

七)於明顯處，毀損時予以補建。 

(二)貯木場管理單位應依貯木來源、材種、材積、進場日期等，

建立貯木堆號，及建立堆號相對位置圖，以便管理及查考。 

(三)貯木場管理單位按貯木號碼，逐案填列帳冊總表(如表八)，

填具明細表(如表九)及全貌拍照，並錄檔備查。 

(四)如因貯木大量發生，作業期間無法針對貯木逐一拍照，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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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堆方式記錄影像時，應拍攝不同角度之照片錄檔列冊；若

因業務需要重新整堆時，應重新拍照建檔。  

(五)如以帆布袋或太空包袋裝封存之方式貯存者，得以整袋重量、

塊數等編號控管。 

(六)貯木經標售或其他事由無需繼續存放保管時，應同步辦理明

細表異動註記及帳冊總表減帳作業。 

(貯木盤點) 

十六、貯木場管理單位應派員定期盤點核對保管木材，「盤點人員」

與「貯木保管人員」不得為同一人，並將盤點情形及照片併同

帳冊總表、明細表簽報林管處以為管考。 

第四章  檢核 

(抽查) 

十七、貯木場管理單位主管應就貯木場之管理事項，不定期自行或派

員抽查，每月至少抽查一次，並將抽查結果存檔備查。 

(稽核) 

十八、林管處應派員組成稽核小組，依稽核表(如表十)，每年進行定

期(每年至少辦理一次)、不定期(遇必要時隨時辦理)之檢查及

考核，並適時對機關首長提出稽核報告及改進意見。前項稽核

結果，應報本局備查。 

(缺失改善與管考) 

十九、抽查、檢核之缺失，由林管處列管，貯木場管理單位應即時改

善，並將後續改善情形報林管處管考。 

(考評) 

二十、本局每年度定期辦理考評，應於各林管處至少選定一處貯木場

實地考評，並列入年度考核評分。 

(獎懲) 

二十一、林管處得依檢核結果，辦理獎懲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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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則 

(本標準作業程序未規定者之適用) 

二十二、本標準作業程序未規定者，得參照有關法令辦理。 

  



附件一 

 

無異狀 有異狀，立即通知貯木場管理人員 

 
緊急 非緊急

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貯木場管理作業流程圖 

項目 工作內容 

設置 

經管 

維護 

 

巡查 

 

檢核 

 

定期稽核(至少每年 1次)、不定期(必要時隨時) 

定期考評(至少每年 1次) 

貯木場管理單位派員、委託保全人員或監視器影像監看 
定期巡查 

填寫紀錄表(如表二) 

紀錄表送貯

木場管理人

員建檔備

查。 

依行政程

序逐級簽

報處理。  

1.有財物滅失之虞，貯木場管理單位主管立

即因應處置，事後補辦程序。 

2.如涉刑事案件應保持現場完整，通報警方

處理。 

3.如發生火警，應立即以電話報告消防隊，

一面發出警報，並在人身安全無虞情形

下，利用滅火設備先行搶救。 

1.擬具貯木場管理作業計畫，送請林管處核定後，據以執行。 

2.設置監視防盜設備，定期維護，維持攝錄影辨識效能。 

3.設置門禁，出入人員與車輛應登錄並建置管理資料(如表一)。 

4.設置相關防(滅)火設備，或灑水設施，為避免發生災害時遭

受重大損失，得按貯木場之性質及預算，向保險機構投保。 

貯木場 

管理單位 

不定期抽查(至少每月 1次)

考評 

定期檢查 

 

林管處 

由林管處指派權責業務課、室人員至現場稽核。 

貯木場管理單位 

貯木場管理單位主管不定期自行或派員抽查。 

1.檢視貯木場之設施、設備是否完善，並製作檢

查紀錄存檔備查。 

2.如有需要改善之處，循行政程序簽報處理。 

貯木場管

理人員 

本局 

於各林管處至少選定一處貯木場實地考評，列入年度考核評分。 

附件一 

 



附件二 

 

檢收 

起運 

堆放 

列帳 

盤點 

進 

場 

前 

進 

場 

後

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貯木保管作業流程圖 

階段 工作項目與內容 

 

 

1.填具木材搬運單(如表三)；若為漂流木填具漂流木搬運單(如表四)；若為林

政案件贓木，填具「林政案件贓木各案列管表」(如表五) 

2.搬運單一式三份，起運監裝單位留存一份，運送單位留存一份，另一份由起

運監裝單位指派之押運人員併同木材運送至貯木場。 

1.木材到達貯木場後，由貯木保管人員會同貯木場管理人員辦理檢收。 

2.貯木保管人員應將實際檢尺結果，填入搬運單點收欄確認簽章後，送交貯木

場管理單位，並影送起運單位核對登記。 

3.檢尺資料如有異議時，貯木場管理單位應派員會同複檢。 

4.木材到達貯木場時，應當日檢收，當日不及檢收完畢，應於次日檢收完畢，

並仍列入到材日材積內。 

5.「貯木保管人員」應與「起運監裝人員」、「押運人」區別，不得為同一人。 

1.貯木場內存放木材，應劃分區域，分類、分案管理，並應穩定排列，採取防

止木材翻落之必要措施。 

2.水中貯木依貯木池區分使用，將木材投入水池，應儘量使木材註記處浮出水

面，以便查驗。 

1.貯木場管理單位應逐木編碼(如表六)，並逐一黏釘標籤(如表七)於明顯處，

毀損時予以補建。 

2.貯木場管理單位按貯木號碼，逐案填列帳冊總表(如表八)，填具明細表(如表

九)及全貌拍照，並錄檔備查。 

3.如因貯木大量發生，作業期間無法針對貯木逐一拍照，而以整堆方式記錄影

像時，仍應錄檔備查。 

4.貯木經標售或其他事由無需繼續存放保管時，應同步辦理明細表異動註記及

帳冊總表減帳作業。 

貯木場管理單位應派員定期盤點，「盤點人員」與「貯木保管人員」不得為同一

人，並將盤點情形及照片併同帳冊總表、明細表簽報林管處以為管考。 

附件二 



附件三-1 

 

管理處工作站 XXX年度貯木場管理作業計畫(範本) 

(計畫書內容應包含但不限於本範例所列事項) 

執行期間：自    起至    止 

列入保管人員移交清冊 

一、 計畫宗旨  

為有效保管○○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交付之尚未標售及不得

標售之各類林產品，以避免損傷或再次遭竊，特擬定本計畫以茲現場執行

及職權分工之依據。 

二、 貯木場地理位置 

               

三、 貯木場硬體配置 

(一) 建物配置(含內部配置及放置平面圖) 

 

(二) 保全設備配置(如附密件封) 

攝錄影或防盜器材(含位置及數量) 

       巡邏箱(簽到箱)(放置位置) 

       門鎖(禁)(門鎖位置及鑰匙保管人員) 

        

四、 管理人(任務小組)配置 

管理人為○○○，工作站主任得指派其他成員組成任務小組 3-5人以上，

負責貯木場之管理維護工作。如籌組任務小組，應選定組長 1名，名冊及

應填註之資料如下表。 

附件三 



附件三-2 

 

表 1、貯木場管理人員名冊 

姓名 職稱 住家電話 手機電話 工作項目 備註 

     任務小組組長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五、 管理機制(計畫內容應包含但不限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貯木場管

理及貯木保管標準作業程序」相關規定) 

(一) 貯木場管理人員及林產物進出應行事項 

(二) 貯木場管理單位應行事項 

(三) 貯木場管理人員應行注意事項 

 

 

六、貯木保管清冊(或明細表) 

 

 

 

 

 

 



表一 

 

○○林區管理處○○工作站○○○貯木場人員及車輛進、出登記簿 

日期 事由 
人員登記 車輛登記 貯木場管理人

員簽章 
備註 

進入時間 簽章 離開時間 簽章 車號 司機 

○○○ 每日巡邏 0930 王○○ 0945 王○○ - - 陳○○  

○○○ 每日巡邏 1530 王○○ 1550 王○○ - - 陳○○  

○○○ 奉派抽查林產物保管

情形 

1005 黃○○ 1140 黃○○ AB-1234 ○○○ 陳○○ 104年度第 1 季

抽查 

○○○ 會同抽查林產物保管

情形 

1140 

 

吳○○ 1005 

 

吳○○ CD-5678 ○○○ 陳○○  

○○○ 會同抽查林產物保管

情形 

1140 

 

林○○ 1005 

 

林○○   陳○○  

          

          

          

          

          

          

          

          

          

          

 

 

表一 



表二 

 

 

○○林區管理處○○工作站○○○貯木場每日巡查紀錄表 

巡邏時間 
    年   月   日    上午：   時    分 

    年   月   日    上午：   時    分 

檢查項目 檢查內容 檢查結果 

1 貯木場周邊 
□無異狀 

□異常： 

2 圍籬 
□無異狀 

□異常： 

3 保全系統 
□無異狀 

□異常： 

4 監視系統 
□無異狀 

□異常： 

5 可疑人、車 
□無異狀 

□異常： 

6 其他 
□無異狀 

□異常： 

7   

   

巡查(紀錄)人員：                       貯木場管理人：                          工作站主任： 

表二 



表三 

 

○○林區管理處林產物□搬運、□清點明細表 

搬 

運

明

細 

起運日期

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運到日期

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押運人簽章 

 

搬運起迄

點 
自          至           止 

□自運 

□託運 
承運人(商)：                  、司機姓名：           、車牌：             

載運木材

樹種 

 
載運木材

材種及數

量 

□圓材：                支 

□樹頭材：              株 

□角材：                塊 

□其他：                   

空車 

重量 

(kg) 

 

過磅 

重量 

(kg) 

 

※以上「搬運明細」由林產物業管工作站人員負責填寫及簽章，如林產物未搬運者，免填※ 

清

點

明

細 

編號 樹種 材種 

林產物 

備註 尺寸 空洞 
實材積(m

3
) 

材長(m) 直徑(cm) 材積(m
3
) 重量(kg) 長(m) 徑(cm) 材積(m

3
) 

            

            

            

            

            

            

林產物業管工作站：  貯 木 場 管 理 工 作 站 ：  

人員簽章：  人員簽章：  

以上所列林產物支數、重量、塊數及材積等內容，經上列人員確認無誤。 

清點日期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備註】：本明細表 1式 3份，由雙方確認無誤後簽章各收執 1份，1份由接管單位報處核備。 

表三 



表四 

 

集運漂流木搬運單 

  ○○○  市  

縣(市)政府（林區管理處、清理權責單位）集運漂流木搬運單（第 聯）                               鋼印範例    

（押運編號）漂流木○○○送第○○○號                   調查（封查）印號碼:                                   

起運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運到 

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押運人簽章: 

搬運起 

迄地點 
自     至     止  

□自運 

□託運 

承運人（商）:       司機姓名：      車牌：     號 

載運 

木材 

圓材          支數 

樹頭材          株 
空車重 
（公斤） 

 過磅重

（公斤） 
 

編
號 樹種 材種 

漂流木集運裝車發送（裝車時填寫） 漂流木貯木場驗收（卸材貯存時填寫） 

備註 尺寸 空洞 
實材積 
(m3) 

尺寸 空洞 
實材積 
(m3) 材長 

(m) 
直徑 
(cm) 

材積 
(m3) 

長 
(m) 

徑 
(cm) 

材積 
(m3) 

材長 
(m) 

直徑 
(cm) 

材積 
(m3) 

長 
(m) 

徑 
(cm) 

材積 
(m3) 

                  

                  

                  

                  

                  

                  

                  

                  

監裝人簽章：        檢尺人簽章： 貯木場保管 
負責人簽章：       檢尺人簽章： 

本表單使用複寫紙，第一聯由起運監裝單位存根；第二聯自行集運時由押運人交作業課（直轄市、縣（市）政府）保存、託運時作為承運人

申請運費計算之用；第三聯由貯材場驗收單位（清理分工單位、作業課、直轄市、縣（市）政府）保存，並影印送起運單位核對登記。 

監
裝
人
填
寫 

押
運
人
填
寫 

   
表四 



 

表五-1 

表五 

○○林區管理處林政案件贓木各案列管表 

保
管
單
位 

一、保管單位：○○工作站 

二、編號第○○號，支號：○○-○○號 

三、封查印○○號 

案 

件 

資 

料 

一、案件查獲時間：○○年○○月○○日○○時○○分 

二、案件竊取及查獲地點：○○事業區第○○林班（座落於○○縣○○鄉

○○段○○小段○○地號） 

三、案件移送時間與文號： 

四、貯放地點：○○貯木場 

贓 

木 

資 

料 

支號 樹種 材種註 1 
材積(m3)或 

重量(公斤) 

材長註 2 

(公尺) 

直徑註 2 

(公分) 
備  註註3 

詳如贓物保管明細表(附件一)    

       

       

       

註1：材種分為用材、枝梢材、工業原料材或特殊用材（如樹瘤）等。 

註2：若為枝梢材工業原料材或特殊用材（如樹瘤）等，請填具重量即可。 

註3：倘已解除列管，請將解除之原因如辦理標售、天然耗損不堪利用、提供試驗或雕刻利用等

載明於備註欄位。 

贓
木
查
核(

勾
稽)

情
形 

查核時間 查核情形 查核人 

   

   

   

   

保 

管 

人 

資 

料 

一、姓    名：  

二、職    稱： 

三、保管時間：○○年○○月○○日○○時○○分起 



 

表五-2 

表五 

贓  木  保  管  設  備  與  環  境 

一、監視器：   

（一）□有裝設  □無裝設 

（二）維護情形： 

二、出入口鎖匙管理情形： 

（一）□有裝設  □無裝設 

（二）鑰匙保管人： 

（三）維護情形： 

三、其他設備： 

四、有無可疑情事及查處情形：例如門窗有無破壞、侵入等跡象。 

贓  木  照  片 

  

支號ㄧ 支號二 

無 無 

  
 

※本表請以一件林政案件填具一張表格為列管單位進行管考。 



 

表六-1 

 

貯木編碼原則 

一、編碼方式如下：年度(3碼)-林管處(2碼)-工作站(2碼)-類別(2

碼)–流水號(6碼以內) 

二、流水號編號：由林管處自行編列，以不超過 6碼為原則。 

 

碼

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意

涵 
年度 

林管處代

碼 

工作站代

碼 

類別 

代碼 
流水號 

說

明 

3 碼 

(變動值) 

2 碼 

(固定值) 

2 碼 

(變動值) 

2 碼 

(變動值) 
6 碼(變動值) 

 

三、林管處、工作站及木材類別代碼 

林管處 代碼 工作站 代碼 類別 編號 

羅東林區管理處 01 台北站 01 漂流木 01 

羅東林區管理處 01 礁溪站 02 贓木 02 

羅東林區管理處 01 南澳站 03 障礙木 03 

羅東林區管理處 01 冬山站 04 其他 04 

羅東林區管理處 01 太平山站 05   

新竹林區管理處 02 烏來站 01   

新竹林區管理處 02 大溪站 02   

新竹林區管理處 02 竹東站 03   

新竹林區管理處 02 大湖站 04   

新竹林區管理處 02 海岸林站 05   

東勢林區管理處 03 鞍馬山站 01   

東勢林區管理處 03 雙崎站 02   

東勢林區管理處 03 梨山站 03   

東勢林區管理處 03 麗陽站 04   

表六 



 

表六-2 

 

南投林區管理處 04 台中站 01   

南投林區管理處 04 埔里站 02   

南投林區管理處 04 水里站 03   

南投林區管理處 04 丹大站 04   

南投林區管理處 04 竹山站 05   

嘉義林區管理處 05 阿里山站 01   

嘉義林區管理處 05 奮起湖站 02   

嘉義林區管理處 05 觸口站 03   

嘉義林區管理處 05 玉井站 04   

嘉義林區管理處 05 區外保安林 05   

屏東林區管理處 06 旗山站 01   

屏東林區管理處 06 六龜站 02   

屏東林區管理處 06 潮州站 03   

屏東林區管理處 06 恆春站 04   

台東林區管理處 07 關山站 01   

台東林區管理處 07 知本站 02   

台東林區管理處 07 大武站 03   

台東林區管理處 07 成功站 04   

花蓮林區管理處 08 新城站 01   

花蓮林區管理處 08 南華站 02   

花蓮林區管理處 08 萬榮站 03   

花蓮林區管理處 08 玉里站 04   

 

 

 

 

 



 

表七 

 

貯木標籤式樣範例 

 

機關名稱  

編號  

樹種名稱  

材積  

放置日期  

 

說明： 

1.貯木場存放之木材，應由貯木場管理單位妥慎保管，並逐一黏訂標籤

於顯明處。 

2.標籤式樣，以簡明扼要為主，包括機關名稱、編號、樹種名稱、材積、

放置日期等欄位資料為原則，並授權林管處必要時得自行增減之。 

3.標籤之質料，須經久耐用。 

 

 

 

 

 

 

 

 

表七 



 

表八 

 

○○林區管理處○○工作站○○貯木場貯木保管帳冊總表 

貯木

地點 

入帳 減帳 實際保

管材積

(m
3
) 

備註 
木材卸

貯、搬運

日期 

核准文

號或許

可證號 

類別 樹種 
支/

塊數 
流水編號 材積(m

3
) 

運離日

期 

核准文

號或許

可證號 

事由 

樹種 支數 流水編號 材積

(m
3
) 

○○

貯木

場 

103.10.

01 

○○字

第○○

○號 

漂流

木 

紅檜、扁

柏 

10 10302020

1000001 

~1030202

01000010 

5.6 104.0

1.05 

○○字

第○○

○號 

標售 紅檜 5 10302020

1000001 

~1030202

01000005 

3 2.6  

○○

貯木

場 

104.01.0

5 

○○字

第○○

○號 

林政案

件林產

物移交 

牛樟 5 10402030

2000001-

10402030

2000005 

3.8        3.8  

                 

                 

                 

                 

合計 9.4  3 6.4  

 

 

 

 

 

表八 



 

表九 

 

○○林區管理處○○工作站○○貯木場保管貯木明細表 

編號 樹種 材種 材長(m) 直徑(cm) 材積(m3) 
空洞

(cm) 

空洞材積

(m3) 

實材積 

(m3) 

存置 

地點 
保管人 狀態 備註 

103020201000001 紅檜 (依實填寫) (依實填寫) (依實填寫) (依實填寫) (依實填

寫) 

(依實填寫) (依實填寫) 貨櫃 2 王○○ 已標售 已於

104.01.

05 標售 

104020302000001 牛樟 (依實填寫) (依實填寫) (依實填寫) (依實填寫) (依實填

寫) 

(依實填寫) (依實填寫) 倉庫 4 王○○ 保管中  

             

             

             

             

             

             

             

             

             

             

             

             

 

 

 

表九 



 

表十-1 

 

○○林區管理處貯木場管理及林產物保管稽核表 

貯木場管理稽核 

基

本

資

料 

貯木場名稱  

管理單位          工作站 管理人員  

貯木場硬體 
□建物：        棟 

□貨櫃：        座 

□開放式空間：          處  

□其他：                   

保全設備 

□紅外線感應裝置 

□攝影器材 

□警報設施 

□巡邏箱(或簽到箱) 

□門鎖(禁) 

□其他：                   

防火設備 
□自動灑水設備或火警主動通報裝置 

□滅火器(是否於使用期限內：□是、□否) 

管

理

情

形 

定期查看檢視攝影器材之影像 □是 □否 

定期檢視貯木場之設施、設備是否完善，並製作檢查紀錄

存檔 
□是 □否 

依規執行貯木場出入人員及車輛之登記 □是 □否 

依規執行每日巡邏工作 □是 □否 

貯

木

場

照

片 

  

  

表十 



 

表十-2 

 

林產物保管稽核 

基

本

資

料 

保管單位         工作站 保管人員  

林產物類型 □一般國有林林產物 □林政案件林產物 □牛樟芝 

案由  

貯放地點名稱  
入場貯放日

期 
   年   月   日 

材積        立方公尺 塊數、重量 
    塊     公斤 

           公克 

保

管

情

形 

依規逐木編碼、黏釘標籤及全貌拍照建檔 □是 □否 

依規建立一般國有林林產物帳冊總表及明細表 

或林政案件林產物贓木各案列管表及清冊 
□是 □否 

查核林產物材積或塊數有無短缺 

如有，請敘明原因： 

 

□有 □無 

林

產

物

照

片 

  

  

稽核意見 

貯木場管理： 

 

林產物保管： 

 



 

表十-2 

 

查核人員簽章  政風人員簽章  

會查人員(含工作站)

簽章 

   

   

稽核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稽核結果簽陳 

敬會 

政風室 

 

 

林政課(或其他權責業務課、室) 

 

 

 

敬陳 

秘書 

 

 

 

 

 

副處長 

 

 

 

 

 

處長 

查核人： 作業課承辦： 作業課課長： 

 


